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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台灣／華人諮商倫理的文化思考 
陳秉華 

台灣師範大學 

台灣諮商文獻常指出實務工作者常常難於在行為上做到維

護案主的隱私與權利。本文認為這種「知行不合一」的現

象，其實反映了更深層的中西不同社會文化的價值體系。

作者以台灣對「諮商師」的稱呼，引申出背後儒家文化的

「師道」精神，以及對諮商者的社會角色期待。當代華人

社會行為科學家／心理學家指出華人文化對社會關係的重

視，這與西方強調個人主義的社會有很大的文化差異。西

方諮商學者也指出諮商者要對案主所來自文化的價值觀有

敏銳的觸覺並予以尊重，這是進行多元文化諮商的倫理。

作者關切把西方文化所發展出的諮商專業應用於台灣社會

的適切性問題，提出台灣的諮商倫理要建立在兼顧「社會

關係」與「個人發展」的社會倫理基礎上。本文繼而分別

就當事人的權益、案主與諮商者的價值觀、諮商的機密

性、案主知後同意的權利、對於未成年當事人在學校的諮

商、雙重關係與社交關係，以及諮商者的專業責任等方面

重新思考，並與西方的諮商倫理互相對照，作為重建華人

文化諮商倫理的基礎。 

 
美國諮商學者 Remley & Herlihy（2001）對「諮商專業倫理」 

作了這樣的定義：「由諮商工作者組成的團體，對於諮商者行為對錯的

判斷形成了共識，而這些行為就用作制訂倫理標準，要求諮商者工作時

必須遵守。因此，倫理所指涉的就是諮商者所展現出來的專業行為以及

本文通訊地址：陳秉華，台灣台北市和平東路 162 號，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理與

輔導學系。電子郵箱：t05010@cc.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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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關係」（p. 2）。對於諮商工作者，所面對的是一種與案主互動的

複雜諮商關係，諸如諮商者工作場所的不同、諮商服務形式的選擇、案

主問題的多樣化與複雜性等，因此需要遵守專業團體發展出的一組倫理

守則，深入體會制訂倫理守則的精神，使自己在處理案主行為時更具專

業性，而最終目的是使案主在接受諮商服務時能得到最好的照顧、權益

受到保障。 

從十多年前開始，台灣的諮商輔導界才逐漸於各輔導諮商培育機構

開設專業倫理方面的課程。中國輔導學會是台灣組織最大、成員最多的

專業輔導學會，該會於 1989 年訂定了會員專業倫理守則；到了 2001
年，隨著台灣通過對諮商心理師的立法，該會修訂了其倫理守則，改稱

之為「諮商專業倫理守則」，規範學會會員從事諮商業務的行為準則。

倫理守則的內容包括：諮商關係（當事人福祉、當事人權利、諮商機 
密、收費、運用電腦與測驗資料、轉介與結束）、諮商者的責任（專業

責任與社會責任）、諮詢、測驗與評量、研究與出版、教學與督導、網

路諮商等範疇（參看中國輔導學會，2001）。對照美國諮商學會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1995）第五次修定的倫理守則與實

務標準所涵蓋的八個部分（即諮商關係、保密、專業責任、與其他相關

專業工作者的關係、評估衡鑑與測驗、教學訓練與督導、研究與出版、

倫理議題的處理），台灣「中國輔導學會」所修定的倫理守則在內容 
上幾乎是美國諮商學會倫理守則的翻版。 

隨著諮商專業的發展與進步，台灣的諮商界更加關注諮商者違反倫

理的事件，並開始有更多的公開討論。過去數年，諮商界接連就一些有

違專業倫理的案件提出討論，例如：有諮商者在工作期間與案主產生親

密關係和發生性行為；有心理工作者以自己專業的知名度，紕漏對一名

曾轟動台灣社會的連續殺人強姦犯在獄中的訪談資料，以專家觀點撰寫

成書、販賣圖利；有人在媒體上以心理諮商專家的身分發表言論，但是

對自己的專業訓練陳述不實，甚至打著心理專家的名號以贈送心理測驗

來販賣商品圖利等。諮商者對案主涉入了親密關係和性行為，是利用案

主對諮商者的信任與依賴，嚴重違反了諮商倫理；諮商者不但沒有盡力

保護案主的最佳利益，反而利用案主滿足自身的需要而傷害了案主。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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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工作者利用訪談獲得當事人的個人私密資料後，以研究犯罪者心態的

專家姿態任意公開當事人的隱私，不但未盡到尊重和保護當事人隱私權

的責任，並且還出書圖利，是另一種有違專業倫理的爭議行為。專業工

作者對於自己訓練背景的不實報導，是欺騙消費者的行為，再加上以不

實的專業頭銜來銷售商品以獲取利益，傷害了大眾消費者對於專業工作

者的信任，也損及消費者的利益。諮商專業團體舉發這些行為，提出糾

正措施，目的都是為了保障當事人與消費者的權益，以免當事人因著對

專業工作者的信賴而被利用和受到傷害。 

台灣在諮商輔導專業倫理方面的研究主要著重對倫理的認知與實

踐。筆者根據台灣博碩士論文資訊網（http://datas.ncl.edu.tw/theabs/1/）
所提供的資料，檢視過去台灣有關諮商倫理方面的博碩士論文共有六

篇，時間分布由 1986 至 1999 年，1990 年之後的有五篇。這些論文都以

不同學校層級（包括小學、中學、大專院校）的輔導教師為研究對象，

其中以探討中學輔導教師居多。研究題目包括：輔導教師倫理信念的調

查研究（陳文玲，1990；楊淳斐，1996），輔導教師的倫理判斷與行 
為分析（何志平，1999；林慶仁，1986；陳志信，1992），以及諮商 
倫理教學課程的設計與效果評估（王智弘，1998）。除了研究論文之 
外，研究者也根據「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影像系統」（http://www2. 
read.com.tw/cgi/ncl3/m_ncl3）查得諮商專家學者與實務工作者就諮商 
倫理所發表的論述性文章共有 17 篇，時間分布由 1992 至 2002 年，又以

1995 年後出現的文章佔大多數。這些研究報告或論述性文章都相當一

致地顯示，保密性、保密限制、預警、舉發、當事人知後同意 
（informed consent）、雙重關係等，都是台灣諮商人員在倫理信念上最

缺乏、最容易誤解、或雖然知道但是感到最難於實行的領域（林家興，

1999；陳若璋、劉志如，1999）。 

透過對學術研究結果與諮商專業工作的檢討，可以得出這樣的一致

結論：必須加強諮商輔導人員的倫理知能，使他們的行為更符合專業倫

理。但是筆者認為，諮商者的倫理無法與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分開。為

何台灣的諮商輔導人員在諮商倫理意識及其實踐方面會產生困難，其實

還涉及有關的專業倫理守則和標準是否在本地社會文化中形成、是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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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文化與價值取向相容。可惜，這樣的討論尚未為台灣的諮商專業工

作者注意。本文將從文化的觀點，探討與分析華人的文化與價值取向，

以及這些取向對諮商者進入諮商關係與從事諮商行為的影響，並重新思

考如何融合華人文化於專業倫理當中，兼與西方諮商倫理作一對照。 
 

 
 

究竟西方文化對人有甚麼信念呢？西方社會認為每個人都是獨立自

主的個體，有完整而獨立的人格與主權，個人與社會必須積極維護與爭

取個人的主權。這種對人的信念與價值觀，是建基於西方個人主義的世

界觀上。在諮商時，案主雖然帶著困擾，但是他的主權與個人尊嚴仍然

絲毫不損，諮商者需要積極維護。在一般情況下，如果諮商者未得到案

主的同意便將案主的隱私揭露，這就是不尊重案主完整獨立的人格，是

對案主主權的輕忽與損害。這種行為違反諮商倫理，嚴重傷害了案主的

福祉。 
 
西方諮商倫理有關為案主保密的倫理守則背後，其實正正蘊含著西

方文化對人的看法，而這些看法與價值觀也普遍存在於社會倫理當中。

人與人之間要保持清楚的個人界線，彼此不得隨意侵犯，要尊重每個人

有隱私權與獨立性；個人有思想言論與行動的自由，他人不得任意侵

犯、過問或干涉。在這樣重視個人獨立與自主的文化下，諮商專業人員

制定出諮商人員執行業務或與他人互動時所需遵守的行為準則；這些準

則也用來規範諮商人員團體內的社會秩序，作為諮商者社群約束彼此行

為的依據，稱之為「諮商倫理守則」。當然，西方諮商倫理守則所傳遞

出的價值信念，與身處的社會文化所重視的價值觀也會是一致的。 
 
面對美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社會，一些美國的諮商學者提出，

諮商者需要認識到案主可能持有與主流社會文化相異的文化價值取向，

因此諮商者必須對文化的多樣性有敏銳的觸覺，而不可自以為是地以主

流價值信念來看待來自不同文化的當事人，或要求他們作出改變，否則

便成為膠囊化的諮商員（culturally encapsulated counselor）（Wre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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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陷入狹窄、單一、固著的思考模式而拒絕改變（Pedersen,  
1991），成為無意的種族歧視者（unintentional racist）（Ridley,  
1989）。基於尊重多元文化的觀點，過去，美國諮商學會與美國心理學

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的專業倫理守則被批評 
為缺少文化意識，因而促成了多元文化專業倫理的誕生。美國的專業學

會也按照諮商者需要尊重案主文化的多元性這一共識，修正了倫理守則

的內容。 

美國諮商心理學者 Sue & Sue（2003）指出，諮商的理論、目標、

改變方法，以及諮商對心理健康與疾病的定義等，都是建構在西方中上

階層白人的主流價值系統之上，所強調的價值包括：能使用標準英語、

口語的表達與溝通、個人主義、案主與諮商者之間平等的關係、案主的

開放性和自發性、自我的情感表達等；然而，對於來自非白人主流社 
會、帶著不同種族與文化價值的案主而言，他們的行為表現和價值觀念

可不一樣，諮商師若不覺察與了解這文化的差異，反而單以主流文化所

強調的價值與行為表現來評價或判斷案主，在諮商時就會造成阻礙，使

案主提早離開而無法產生有效的結果，甚或對案主造成文化迫害

（cultural oppression），違犯了諮商倫理。Pedersen（2000）指出， 
美國的文化與社會主要建構在個人主義的基礎上，強調個人的獨立自

主、自我表現、競爭關係，以及爭取名利、成就和地位。Sue & Sue 
（2003）指出美籍華人受到傳統中國的孝道文化價值影響，強調孩子對父

母有順從的義務，要尊重和顯揚父母，家庭的關係比起子女的自主和獨

立重要得多。因此，來自美國白人主流社會的諮商者如果不明白 
美籍華人的價值體系，而企圖直接以白人社會的個人主義價值體系來 
改變在傳統中國考道文化下成長又認同這種文化的案主，就會有違諮商

倫理。 

Corey, Corey, & Callanan（2003）比較西方與東方社會的價觀差 
異，提出了直接影響治療的文化價值、假設和行為的論點。西方文化強

調選擇、個體獨立性、自我主張等，治療者的目的是協助案主朝著改變

自己、發揮自我獨特性、肯定自我、克服環境困難等方向邁進。但是，

東方社會強調互相依賴、自我抑制、自我表現含蓄、與外在環境的關係

15 



陳秉華 

等，治療者的目的是協助案主自我修養、把自我與環境連結起來等。諮

商者如果在諮商情境中使用西方的諮商理論和方法，直接傳遞西方的個

人主義文化價值觀，而沒有反省和思考對受不同社會文化價值影響的案

主是否合適，這同樣是不合倫理的行為。 

在美國與西方社會的諮商學者，積極呼籲諮商者尊重當事人 
所持有的世界觀與文化價值信念，甚至提出了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的主張（Pedersen, 1991, 2000）。美國心理學 
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2）的倫理守則指出， 
「鑑於案主的年齡、性別、種族、國籍、宗教、性取向、能力、語言、

社經地位等的差異都會顯著影響心理師的諮商工作，心理師需要接受適

當的訓練與督導諮詢，以確保服務的能力」（第 1.08 項）。1993 年，

美國心理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3）發展了一 
套為不同種族、不同語言、不同文化的案主提供服務時的指引。1995 年，

美國諮商學會（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1995）在其第五次修

訂的倫理守則與實務標準內，也增加了有關諮商者在面對不同文化背景

的當事人時需負甚麼責任的規定，包括：了解當事人的不同文化背景，

了解自己的價值觀與信念如何受自身文化的影響，避免將自己的價值觀

強加在當事人身上，不得因為當事人的年齡、種族、文化、性別、宗 
教、性取向、社經地位等而在諮商中作出差別對待。 

近年，台灣的諮商界也開始關心到長期以來毫無反省地把西方的諮

商專業直接移植和應用到台灣社會的適切性問題。洪莉竹（1999）曾探討

台灣的諮商者在學習與應用西方諮商模式的過程中所經過的文化衝擊與

調適階段；研究對象是數名在台灣接受西方諮商理論與訓練的諮商學習

者，結果發現這些學習者在學習的過程中就經驗與思考到文化的衝突與

矛盾。西方的諮商理論傳遞的個人主義信念包括案主有自我決定的主

權、案主要為自己負責、自我肯定與自我接納、人我之間要有清楚的界

線等，這些都是台灣的諮商工作者感到矛盾與困惑的。台灣的諮商者會

有這樣的質疑：案主真的可以完全為自己做決定而不受他人影響嗎？案

主真的可以不必顧及他人的看法嗎？案主真的可以毋須為他人（特別是

父母）負責嗎？案主真的能夠自發自主而不需要他人引導嗎？維持與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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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人我之間的界線意思是甚麼？子女與父母能夠在心理上分離嗎？這些

困惑與矛盾，反映出台灣的諮商者在兼顧「傳統社會所強調的人我關 
係」和「西方社會的個人主義」兩種價值之間搖擺不定、難於取捨，也反

映出治療信念上的衝突。洪莉竹認為，這是台灣諮商人員在接受了西方

諮商知識體系的訓練之後，發現與自己原有的文化價值觀有無法調和之

處而出現的困惑與質疑，其實也反映了台灣諮商者在學習西方諮商專業

的過程中產生的文化認同危機。筆者認為，在洪莉竹的研究中，台灣的

諮商者對全盤接受與應用西方諮商信念上的質疑，其實也就是透露了諮

商者對傳統以社會關係為重，以及對接受西方諮商體系以個人為重兩種

價值之間的矛盾與困惑。 
 
本文接下來將以受傳統儒家文化影響的台灣社會作為探討的依據，

先就台灣對於諮商輔導者的稱呼來論述傳統儒家文化如何看待諮商輔導

者應有的社會責任，以及對他們的期許。接著，文章會回顧當代華人心

理學者就華人社會與心理行為特徵的觀點，以及人我關係相關概念的研

究。筆者認為，台灣在快速的社會變遷中，出現了一方面繼承傳統以社

會關係為重、另一方面則強調以個人為中心的多元文化價值並立與衝突

的面貌，因此諮商的目標是要協助當事人在重視社會關係與個人自主之

間作出協調。基於這一想法，筆者將會構思如何重新建構台灣諮商專業

的倫理。 
 

 

 

四十年前，台灣社會開始引進西方的輔導與諮商專業，而四十年來

輔導與諮商工作推展得最普遍的是在學校體系內。在三十年前，按照台

灣教育政策的規定，中等學校普遍都設立輔導工作委員會，在學校內設

立輔導室，並給予學校教師輔導的培訓，使他們成為學校的輔導教師。

另一方面，大學院校逐漸增設諮商輔導系所，培養專業的諮商輔導人

才，擔負學校裏輔導學生的工作。這些學校輔導教師，都通過教師的檢

核，領有教師證書，有學校正式的教師身分。專職的學校輔導教師，主

要負責輔導行政、每週在班內教授輔導活動課程、提供心理測驗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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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給予生涯與職業輔導，並且對有需要的學生進行個別或團體的諮商

輔導。因此，學校輔導教師一方面是學校教師，一方面也是輔導諮商 
者，不可避免具有雙重角色與身分。 

 
近十年來，台灣社會因為政治環境與社會的開放，多元文化的思想

逐漸擴散到各個領域與各個社會團體，為社會帶來衝擊。婦女、兒童、

殘障、老人、原住民等各種弱勢團體的需要逐漸獲得重視，政府與民間

亦透過各種措施和方法予以保障，例如成立基金會或非營利團體、社會

運動、爭取立法或修法等。社會福利工作需要強化，政府與民間的社會

或社區諮商輔導團體與機構逐漸增多，而在政府單位或民間社區機構與

團體提供諮商輔導服務的工作者人數也持續增加。台灣在經過 1999 年的

921［9 月 21 日］大地震之後，社會各界均正視在災難後需要具備專業

資格的心理人員為災民提供心理重建工作，於是加速立法，在 2001 年通

過《心理師法》，制定臨床與諮商心理工作者的證照制度，奠定執業的

法定依據。台灣的諮商界開始正式走入專業證照的時代，諮商人員需要

通過國家考試，領有及格執照，才能夠為社會大眾提供諮商心理服務。

服務的範圍包括心理橫鑑，為情緒、認知或行為偏差者、社會適應偏差

或障礙者、精神官能症者等求助對象從事心理諮商或治療，而提供這些

專業工作的人便稱為諮商心理師。 
 
有意思的是，在台灣，無論是輔導教師抑或諮商心理師，在職稱中

都帶有「師」字；其實在台灣，其他許多專業人士的職稱也都帶有 
「師」字，例如醫師、律師、會計師、建築師等等。為甚麼台灣社會要

稱這些人為「師」呢？從筆者前面的論述中，可以了解到對專業工作 
者、知識分子這樣的稱呼，與儒家文化傳統的脈落有密切關係。這些人

一旦給賦予「師」的職稱，社會一方面期待他們學有專精、具備專業技

能，另一方面亦對他們有潛在的角色期待，要求盡社會職責。亦即是 
說，社會不單期待這些人因具備專業技能而擁有較高的個人收入與社會

地位，還希望他們能夠擔負起社會菁英的職責，對社會有所關懷、有所

貢獻，成為儒者、君子、仁者。這正是儒家文化對於人的道德修養的終

極目標與崇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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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即指教師，在傳統儒家文化中，具有極為崇高的地位。儒

家始祖孔子，後世尊敬他是一個優秀的教育家，中國人稱他是至聖先

師，是聖人中的聖人，老師中的老師。《禮記》中有〈儒行〉、〈學 
記〉等篇，都有談到與教師有關的事。鄭玄《周禮注疏》註「師氏」 
說：「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禮記‧文王世子》說：「師也 
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禮記‧學記》說：「君子既知教 
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君子知至學之難

易，而知其美惡，然後能博喻，能博諭，然後能為師」；《韓詩外傳》

卷五中說：「智如泉源，行可以為儀表者，人之師也」；楊雄《法言 
‧學行》說：「師者，人之模範也」；韓愈〈師說〉中說：「師者， 
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綜合以上中國古籍中對於「師」的說法，可以看出教師不單要有深

厚淵博的知識，還要有崇高的道德操守、完美的人格風範，可以成為他

人的楷模；師者是智者，也是君子；教師的職責，也不僅是傳授知識技

藝，還要使學生明白做人的道理，使學生能夠成為有德性的人。對於教

導教師如何成為好老師的道理，中國古籍《師道》中有所記載，而孔子

的言行，也就成為後代中國教師的學習典範。 
 
在儒家文化下，「儒者」是指古時靠知識技藝過生活的知識分子的

總稱。孔子是儒者，他的學生稱為儒生；孔子希望他的學生都能夠成為

理想的儒者，因此他曾說「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論語‧雍 
也》）。所謂「小人儒」，是指知識分子只把知識技藝作為個人謀生 
或獲利晉身的工具；至於「君子儒」，則是指知識分子還會修養品格，

力求達到完美的道德人格，對社會作出貢獻。孔子勉勵學生要成為「君

子儒」，而不要僅限於做個「小人儒」。這是孔子所倡導的儒行，也 
是他豎立出的師道（劉真，1998，頁 761）。 

 

 

不同地區的華人社會都深受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一些當代的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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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家／心理學家，都曾探討以儒家文化為個人、家庭與社會倫理

的華人社會，所形塑出來的人我關係行為樣貌。 

當代中國社會學家費孝通（1947）提到中國人「差序格局」的社會行

為論，認為中國人的社會是一個以複雜的社會人際網絡為中心的社會，每

個人都按照特定的社會關係來作反應。中國人的社會結構就像石頭丟到

水面時產生的一圈圈漣漪。每個人都是他自己社會影響力圈子的中心，

他會按照一圈圈漣漪所推及的範圍與外界發生聯繫。這個像蜘蛛網的網

絡有一個中心，就是自己。黃光國（2000）認為，這個富伸縮性的網絡

在任何時候都是以自我為中心，而不斷影響著身邊的人。這可以說是一

種自我主義，一切價值以自己為中心，不斷影響著圍繞自己的層層關 
係。 

另一位華人文化人類學者許琅光（Hsu, 1953）曾經用「情境中 
心」（ situation-centered ）與「個人中心」（ individual-centered） 
的概念，來區分中國人和美國人性格的差異。他也提出「心理社會平 
衡」（ psychosocial homeostasis）的概念，認為「人，……就像 
人的身體，是處於動態的平衡。每個個體都尋求維持一個滿意的心理 
與人際關係平衡的視角（perspective），同樣，每個生物有機體都有 
一種維持各個部分與整體的生理平衡的傾向，這樣的過程就稱之為 
心理社會平衡」（Hsu, 1985, pp. 33–34）。他提出的心理社會圖

（psychosociogram）（Hsu, 1985），包括了大小不同的同心圓，由最 
內的也是最小的核心同心圓，到最外層也是涵蓋最大的同心圓，共有七

層。這七個同心圓由內到外分別為潛意識、前意識、未表達的意識、可

表達的意識、親密的社會與文化、運作的社會與文化，以及較大的社會

與文化等，它們都被最外層的「外在世界」所環繞。中國人所謂的 
「人」或是「作人」，發生於「未表達的意識」與「運作的社會與 
文化」四個同心圓之間。許琅光認為，這是每個中國人的「己」與「他

人」及社會接觸較緊密及相互影響的地帶。按照許琅光的說法，「人」

就是指「一個人與他人之間的互動」（Hsu, 1985）。 

台灣心理學家楊國樞（Yang, 1981, 1995）提出社會取向（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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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tion）的概念，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大環境特徵是父系傳承與階

序結構，這使得中國人的社會以社會取向為依歸，包括表現出家族取

向、關係取向、權威取向、他人取向等心理與社會行為。 

另一位當代心理學家何友暉提出了東方人與華人社會的關係取向

（relational orientation）概念（Ho, 1993）。按照何友輝的看法，中 
國人的自我並不能單獨存在於社會關係中。他提出分析華人社會行為的

基本單位有二：一是「關係中的人們」（persons-in-relation），意思 
是指在一種關係中不同的許多人；另一是「不同關係中的人」

（person-in-relations），意思是指身處於不同社會關係中的人（Ho,  
1993, 1998）。何友暉認為分析華人的社會行為，個體與人際關係是不

可分割的，每個人都是活在不同的社會關係之中，也同時是活在與不同

的人的相處之中。 

何友暉（Ho, 1995）比較儒家、道家、佛教、印度教與西方對自我

（selfhood）與認同（identity）的不同，認為儒家文化以五倫的關係 
為重心，而五倫主導著中國人的社會行為。以儒家文化為重的社會是個

關係主導（relationship dominance）的社會，而個人在這種文化下的 
自我認同（self-identity）也是以關係為重的認同，稱為「關係的認 
同」（ relational identity ），而這樣的自我又稱為「關係我」 
（relational self）。「關係我」的特徵是：這樣的「我」，一直在 
個人的主觀現象場，會強烈意識到別人的存在；一個人自我的萌芽與誕

生，是伴隨著意識別人的存在一起出現的，自我與他人是緊密相合的，

自我是從現象世界中分化出來，成為「在他人關係中的自我」（self- 
in-relation-with-others）（Ho, 1995, p. 117）。 

台灣社會心理學家黃光國，以儒家文化與倫理作為分析現代華人的

社會心理與社會行為的基礎（黃光國，1995，2000；Hwang, 1987, 
1997–98）。在回顧與分析了何友暉提出對於華人社會行為的關係取向

的理論與分析架構之後，黃光國（2000）不贊同何友暉關係取向中人 
的自我的說法，認為中國人的自我並不是自我與他人關係不分的，他以

「人情與面子」模式（Hwang, 1987），來說明受儒家文化影響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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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國人的社會行為，是會根據不同的社會關係處境（工具性／混合性

／情感性關係）、不同的人際法則（公平法則／人情法則／需求法 
則），而作出不同行為反應的。黃光國用這樣的觀點，來支持他認為中

國人的「自我」是仍然有主體性的，可看作是「社會中的代理人」。 
這樣的自我，會在社會關係的系統中，依循某種道德秩序而生活、採取

行動、並且對他人的行動作出反應（黃光國，2000，頁 6）。香港學 
者楊中芳（2001）則認為，中國人的世界觀建立在「中庸」與「和諧」

的思想上，以尋求均衡、和諧、合一為終極目標，若表現在行動上則會

以和為貴、顧全大局、自我約束與反省、自我修正，以求達到「對得起

自己，也對得起別人」。 
 

 
 

在回顧了以上當代華人心理學者對於中國人社會人我關係的看法

後，可以看到，不同學者在華人是否有獨立於社會關係的「自我」這議

題上其實眾說紛紜，有的人認為自我與他人／社會的關係密不可分，有

的則認為自我獨立存在，但是自我的運作是以維繫社會關係、社會秩序

為重心。 
 
筆者則對於台灣社會「自我」與他人／社會的關係有這樣的看法：

身處社會變遷的現代中國人，仍然受到儒家文化傳統的重要價值觀影響

（例如強調家族主義），行事和為人都按照儒家倫理（特別是家庭倫 
理）的原則。但是另一方面，受到西方（特別是美國）個人主義的影 
響，愈來愈多人學會以「自己」作為評價的中心，自我意識愈來愈強，

也愈來愈清楚自我的需要與知覺、自己的獨特性與重要性。個人的行為

決定不再完全以關係或關係的法則為考量的中心，反而更多的時候是以

個體的需要、維護或爭取個人權利為考量的中心。過去十年，台灣因著

政治與社會的急速開放，舊有制度大幅變革，對個人自主意識與個人權

力的自覺提升了許多，「只要我喜歡，有甚麼不可以」這樣的論調常 
掛在年輕人嘴裏。目前的台灣正處於多元文化價值的社會狀態，傳統的

儒家文化思想與重要價值觀仍然繼續透過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傳遞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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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但是西方的個人主義和尊重個人民主自由的思想也透過各種社會

媒介與管道不斷傳播開去。 

筆者所觀察到的台灣華人社會，一方面仍然受到傳統文化影響，個

體行事和為人的方式亦如華人心理學家所描述的那樣，帶有「關係主 
義」的特徵，看重關係與人際倫理；另一方面，「個人主義」也成為 
決定台灣人行為反應的另一種取向。受到「關係主義」與「個人主義」

兩種不同文化交織的影響，台灣社會的華人在面對與重要他人的關係

時，就常容易處於滿足自我需要與利益還是滿足他人（特別是家人）的

衝突與矛盾之中。 

筆者認為台灣地區的華人遇到人際衝突與矛盾時，希望能夠用折衷

協調的方式取得協議，目的是要兼顧人我之間的需要與利益，達致和諧

的關係。陳秉華（2001）提出「協調我」的概念，認為人是有主體 
性的，會不斷在自我需要的滿足與社會關係和角色中作出協調。愈具備

這種能力的人，就愈會是心理健康、能適應社會的現代人。「協調我」

的定義是：個體能夠經常有意識地、有目的地，以私下或是公開的思考

或行動，在自己與面對他人的關係時作出協調，使自我的需要與目標能

夠達成，亦能夠顧及自己在人我關係中的角色、責任和義務，滿足他人

的需要，同時做到人際的和諧。這是個人一種有動機性、不斷在人我之

間尋求動態平衡的心理社會能力，它的功能是使個人能夠滿足自我的需

要，也同時能夠照顧到社會關係中他人的需要，使個體達到兼顧自我與

維持社會和諧的目標（陳秉華，2001）。 

表一展示了在「個人需要為中心」與「社會關係為中心」兩個向 
度下，自我與人我關係的倫理法則、行為目標、自我特徵、心理／社會

適應，以及諮商目標。 

在以「社會關係」和以「個人需要」為中心這兩個向度的交織 
下，美國主流社會的文化以個人的需要和發展為優先，社會關係的維護

並不是關心的重點，因此重視個人適應遠勝於社會適應；傳統的中國人

社會以社會關係與倫理為優先，對於社會適應的重視遠勝於個人適應。 

23 



陳秉華 

  

  
  

 

 
  
  
  
 

 
 

 

 
  
  
  
 

 
 

 

 

 
 
  
  
 

 
 

 
  
 

 
 

至於台灣社會，正處於由傳統過渡到現代的階段，受到傳統儒家文化與

西方個人主義文化的雙重影響，個人的需要與發展，以及社會關係的維

繫、社會角色、社會責任和義務等，都同時受到關注、需要考量，因此

如何兼顧與協調個人適應與社會適應便成為諮商的重要目標，筆者認為

諮商的倫理也應該以此作為建構的基礎。至於既不以個人需要及發展為

中心，也不以社會關係為中心，這樣的社會或個人是失去導向的，與他

人或社會都是疏離而沒有連結的，無法生存與成長。 
 

 
 

傳統的中國人社會深受位階、角色的影響，面對權威關係時，順從

權威長者與維繫和諧關係是重要的人際倫理與價值觀。在社會階層中位

階較低的人，需要抑制或隱藏個人的喜好或意見，而順從位階高者的意

思，以便能夠得到接納、獲得肯定，以換取自己的生存空間。在這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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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與角色為重的社會下，個人對他人的反應與期待、對自己的責任與

義務都很敏感，學會用別人的眼光來定位與評價自己，而並不強調重視

個人需要或表達個人的價值與選擇。這樣的反應，在以關係為重的社會

裏是適切的。 

但是當社會急速變遷，重視個人價值的信念突顯出來，在面對社會

上著重社會關係與角色責任的生存方式時，就會產生衝突與矛盾。例如

在家庭中，父母習慣以傳統的孝道倫理作為親子關係的對待法則，會關

懷照顧子女但要求子女順從聽命；但是孩子成長的社會時代不同於父

母，會鼓勵年青一代爭取與表達自己的主權與需要，於是孩子會期待在

親子關係中能夠得到平等。若是親子雙方各持己見，彼此就會產生嚴重

的衝突：孩子可能感到個人的自主受到壓抑與打壓，與父母的對立更加

嚴重，又或出現問題行為的症狀；父母可能有很大的挫敗感和無能感，

覺得對孩子失去權威與控制，自己沒有負起父母應有的社會責任，成為

失職的父母。 

筆者認為，處於「社會關係」與「個人主義」兩種價值信念並重 
的現代華人社會，有需要協助每個人對自我發展出清晰的概念，了解個

人的需要、情感、想法、特性、目標等，肯定自己的獨特性與價值；可

以說，發展與實現自己是重要的。然而，也因為個人繼續生活在緊密的

社會關係中，需要同時顧及強調人際和諧、個人角色、個人責任與義務

的文化價值，才能夠有良好的社會適應。因此，協助個人培養出能夠在

人我之間協調的能力，以達致個人發展與維繫社會和諧關係的生存與成

長目標，會是現代台灣華人社會的重要諮商目標。 

台灣學者沈清忪（2000）在 1987–1996 十年間，與其他學者用

Rokeach 價值量表，對台灣北部與南部地區城市與鄉鎮的居民分別進行

過四次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在多次調查之中，親情與家庭平安都是在

關係的價值觀上位居首位的，其次是國家安全；另一方面，在個人的重

要價值觀，也出現重視自由自尊、個人生活舒適、健康等。筆者認為，

這樣的結果可以視為現代的台灣人在價值觀方面兼重社會價值與個人價

值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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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兼重「社會關係」與「個人需要」的文化價值信念為台灣 
華人社會倫理的基礎，來重新思考專業倫理所強調的諮商者的專業責

任、諮商的機密性與保密、諮商的關係等重要議題，並且與西方的諮商

倫理議題與行為規範作對照和比較（見表二）。 
 

  
在西方諮商倫理守則的背後，蘊含著西方文化對人的看法與價值

觀。在西方普遍實踐的社會倫理，都強調人的基本人權與個人權利，彼

此不得隨意侵犯，每個人要尊重自己的獨立性與隱私，有思想與行動的

自主與自由，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有相互維護這種個人權力的責任。諮商

倫理是在西方社會的諮商專業團體建立發展出來對自身專業的規範原

則，因此對於所服務的當事人的基本人權與價值的維護，是植根於西方

社會文化的脈落。 
 
西方的諮商倫理在台灣社會實踐是有困難的，部分原因固然來自輔

導人員接受的諮商專業教育不足，但是文化的差異也使得台灣社會對於

人和社會的價值信念有些不同，無法將西方的諮商倫理落實於台灣社

會。筆者在本文中從文化的觀點陳述台灣的社會倫理基礎，以此來思考

重建合適的諮商倫理的方向。其實這樣的思考與討論，需要在台灣乃至

不同地區的華人諮商專業社群之間產生更多的對話，凝聚出共識，才能

夠建立起有華人文化意識的諮商倫理。這也是筆者撰寫本文之後對未來

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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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ng the Ethics of Counseling in the 
Taiwan/Ethnic Chinese Social Context 

 
Counseling literature in Taiwan pointed out that counselors often fail to  

adhere to the code of conduct of protecting the privacy and rights of their 

clients. This “not practicing what one preaches” phenomenon reflects an 

underlying issu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value systems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societies and cultures. The Chinese titles for counselors in  

Taiwan had a rich social implication under the Confucius culture. The author 

reviewed those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s’ concep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f and others, and concluded that Chinese culture emphasizes 

“social relations,” in contrast to the emphasis on individualism in Western 

society. Nowadays, Western scholars of counseling also strongly suggest  

the need of counselors to be sensitive about and respectful to the value  

system of the culture that the client comes from. In this regard, the 

appropriateness of applying Western practices of counseling developed out  

of the individualistic culture into Taiwanese/Chinese society is in question.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when constructing the ethical code of counseling,  

both “social relations”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Ethical issues of counseling on client’s rights, values of the client  

and the counselors, confidentiality, informed consent, counseling young  

school students, dual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were then discussed and compared with Western ethical c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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